
《天心经开区市政道路及排水设施日常维护服务外包管理考核办法（暂行）》

一、总则

（一）为加强对天心经开区服务外包道路市政道路及排水设施日常维护工作的监督管理，提高工

作效率，保证维护质量，确保市政设施运行安全，根据《城市道路养护技术规范》（CJJ36-2016）、《湖

南省城镇排水管网及泵站维护管理质量标准》（DBJ 43/T 501-2018）及相关政策文件，结合工作实际，

制定本考核办法。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在长沙市天心区市政设施维护中心。

（二）本办法所称经开区服务外包道路包括：经经开区报请区财评审定年度维护经费的 50 条市

政道路（具体道路附件一），按照区政府批示意见，通过公开挂网招标确定一家服务单位，合同履行

期为一年。

（三）市政道路及排水设施日常维护业务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市政道路（含沥青路面、

水泥路面及其附属设施）维修、人行道维修、日常性巡查、周期性检查检测、市政雨、污水排水管渠

的检测评估、养护、维修，雨水口及检查井内的沉积物清掏，雨水箅、检查井井座井盖、防坠网的巡

检、维修及更换，截流坎、转输管、排放口、闸门等市政排水附属设施的巡视、检查、评估、养护与

修理等，防汛值守与积水处置、数字化案卷及各类投诉工单的处置与回复，以及禁毒、文明创建、各

类迎检、扫雪除冰等工作。

二、考核机构和职责

（一）区市政设施维护中心成立经开区市政道路及排水设施服务外包日常维护工作管理考核领导

小组，对中标服务单位进行综合管理考核。

组 长：胡雄力

副组长：张颖杰（常务）、于新丽、邓海龙

组 员：巡查维护科、防涝排渍科

下设管理考核办公室，设在巡查维护科，张颖杰兼任考核办主任。

（二）区市政设施维护中心经开区服务外包道路市政道路及排水设施日常维护管理考核领导小组

主要职责：

1.中标服务单位报送的市政道路及排水设施的维护作业计划（年度、季度、月、周）及防汛应急

预案等文书文案进行指导、审核；

2.督促服务单位按照相关质量标准及工作计划完成各类日常维护作业；

3.负责组织对服务单位的月度维护作业情况进行检查考核，并按季度进行综合评分，每半年度核

发维护经费。

4.管理考核办公室（以下简称考核办）负责日常事务的统筹与安排，以及考核事宜的具体实施工

作。负责各类文件、通知及相关信息的传达，各类业务数据的收集、汇总、整理等资料类归档工作，

完成各类考核计分评分、工资发放等事宜。



三、考核内容及运用方式

（一）考核内容主要包含上级检查考核（抽查）、日常管理考核（抽查）、月度维护作业考核（不

定期抽查）、案卷类工作考核（抽查）共四项内容。其中上级检查考核分值 100 分，占总成绩比例 20%；

日常管理考核分值 100 分，占总成绩比例 30%；月度维护作业考核分值 100 分，占总成绩比例 30%；

案卷类工作考核分值 100 分，占总成绩比例 20%。考核机构每月根据考核对象的实际表现，对四项考

核进行考察评分，最终以四项考核实际占比分之和为当月考核成绩。考核完成后，考核办在 3个工作

日内就得分、评分、扣分、处罚等情况以书面形式向考核对象进行通报。

（二）考核结果按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进行等次评定，考核成绩 91 分(含)以上为优秀，

90 分(含)至 81 分(含)为良好，80 分(含)至 61 分(含)为合格，60 分(含)以下为不合格。

（三）考核结果的运用将根据考核评定等次和考核成绩扣除其月度维护经费，其中，综合评分为

优秀的不予扣除；综合评分为良好的，以考核成绩为核发比例（如当月考核实得分为 90 分，则当月

维护经费按 90%核发）；综合评分为合格的，以考核成绩为核发比例（如当月考核实得分为 80 分，则

当月维护经费按 80%核发)；综合评分为不合格的，当月维护经费按 50%核发。

（四）合同期内，连续两个月或年度累计三个月考核评定为不合格时，我中心将立即终止与该考

核对象的维护管理合同，并通过招投标程序重新选择新服务外包单位。

（五）如对扣分问题存疑，考核对象在接到扣分通知 2个工作日内须以书面形式进行反馈，由管

理考核领导小组组织进行复核并提出意见，否则视为认可，将按本办法承担相应的处罚责任。

四、上级检查考核评分标准（分值 100 分，所占比例 20%）

（一）上级检查考核主要是指国家、省、市级相关部门组织开展的文明创建、爱卫创建、黑臭水

治理、环保、防汛、禁毒等各类检查考核中被通报的市政设施维护类问题，每条扣 5分（共 50 分），

扣完为止。

（二）市区两级督查整改函或交办函问题，中心领导交办工作落实（共 50 分），不落实，不到位

每次扣 5分，扣完为止。

受到上级通报批评及电视台、报刊等新闻媒体批评曝光，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的直接评定不合格，

同时我中心有权与该外包服务单位解除合同。

五、日常管理考核评分标准（分值 100 分，所占比例 30%）

日常管理考核由考核机构根据当月日常工作情况和日常巡查发现的问题，按照《南部片区日常管

理考核评分表》内容逐项考核，并于当月底汇总统计后记入月度考核成绩。

1.维护速度：在接到各方问题反馈后，外包服务单位应派遣人员于 24 小时内赶赴现场，除特殊

情况报我中心审批外，应在 48 小时内完成维护作业。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维护，超时 1 天扣 1分，

以此类推，扣完为止。（共 5分）

2.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外包服务单位应在 1个工作日内向考核办报送市政设施日常维护作业年计

划，每季度末最后一周向考核办报送次季度日常维护计划，每月末最后一周向考核办报送次月日常维



护计划，未按要求执行的每次扣 2分。（共 2分）

3.按照审定后的市政设施日常维护月计划自行制定下周维护计划，并于每周五下班前上报至我中

心考核办，未按要求执行的每次扣 0.5 分。周计划变更须提前两个工作日向考核办报备，未按周计划

进行维护作业或擅自变更计划的每次扣 1分。（共 2分）

4.每周、月、季、年日常维护统计数据须在次周、月、季、年第一个工作日向考核办报送，数据

统计不实、弄虚作假的每项每次扣 0.5 分，未按通知要求及时报送其他相关资料的，每延时 1 天扣

0.5 分。（共 2分）

5.当年 3月 1日前，应向考核办提交防汛应急抢险预案，内容包括易渍水点风险评估、值班值守、

人员及设备配置、应急处置措施、物资储备等情况，逾期未交每延时 1天扣 0.5 分。（共 2分）

6.考核机构成员在日常巡查过程中，发现维护作业未按相关行业标准执行，维护质量不高的每项

扣 1分。（共 10 分）

7.交办工作未按时、按质、按量完成的每项扣 1分，拒不执行的一次扣 5分。（共 10 分）

8.维护施工作业区未按要求设置安全警示标牌或围档设置不符合要求的每项扣 0.2 分。因措施不

到位造成安全事故，每次扣 3分，并自行承担一切安全责任。（共 3分）

9.维护作业期间未按规定着装，未遵守操作规程，违规作业，维护作业完成后对周边道面、绿化

等造成污染，未做到工完、场净等情形的每次扣 0.2 分。（共 2分）

10.维护作业车辆违章驾驶，临时停靠未设置安全警示等造成的安全责任事故，每次扣 3分，并

自行承担一切安全责任。（共 3分）

11.因日常维护不及时、不到位，导致排水管道堵塞，造成污水外溢或路面积水问题，每次每处

扣 1分。路面积水深度超过 15cm，且雨停 1小时后仍未排除则视为内涝积水，每次每处扣 3分。（共

6分）

12.因井座井盖维护、更换不及时每次扣 2分，引发的安全责任事故的扣 10 分，并自行承担一切

安全责任。（共 10 分）

13.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对于在中标范围内发生的各类路面、人行道坍塌、小型 排水管道、老旧

化粪池坍塌等突发事件，由服务外包中标公司承担现场的前期应急处置工作,并 根据区市政中心的应

急处置方案，做好后续抢险修复配合工作），同时，服务外包公司对于区市政中心交办的各项任务及

临时 性、突发性工作(如抗洪救灾、重大疫情、省、市、区重大活动等)必须无条件服从区市政中心

统一指挥调度。对区市政中心提出的意见及时采纳并采取相应整改措施；对于作业 服务范围内发生

的违反城市管理法律、法规、条例的人和事，要积极采取劝阻、制止等措施，并及时向区市政中心报

告。过程中，应急处置不及时或不到位扣 10 分，被区委、区政府或以上领导机构通报的扣 20 分；（共

20 分）

14.不遵守交通法规，导致的相关处罚及安全责任事故由劳务服务单位自行负责，且扣 5分；（共

10 分）



15.作业现场劳务服务单位未按规范设置施工安全标志、未配备安全员、安全员组织作业现场安

全措施不符合规范扣 3分；对此发生的安全事故由劳务服务公司自行负责，且根据安全事故等级我中

心有权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共 3分）

16.劳务服务人员驻地因管理不到位造成的相关安全责任事故，由劳务服务单位自行负责，且扣

2分，我中心有权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共 10 分）

17.因安全工作不到位造成严重责任事故的，直接评定不合格。

六、月度维护作业考核（分值 100 分，所占比例 30%）

月度维护作业考核为现场检查，考核机构于次月上旬组织进行集中检查，根据实际实施情况逐项

进行考核，其成绩经考核办统计后记入月度考核成绩。

（一）车行道维护方面（共计 25 分）

1.基层清理：对明显损坏的路面进行全部或部分处理，铲除油包、车辙及龟裂严重的结构层，填

补坑槽并整平，再加铺沥青面层。未按规定清理，每次扣 0.2 分；（共 3分）

2.切缝凿边：沥青路面维修开槽凿边、纵横缝接茬应使用机械切割，保证开槽范围线条直顺，成

规则几何图形。未按规定切盒，每次扣 0.5 分；（共 5分）

3.粘层沥青应均匀喷洒或涂刷，在开槽凿边切口边缘、路缘石、雨水井、检查井边缘等局部应用

刷子进行人工涂刷。未按规定处理，每次扣 0.2 分；（共 2分）

4.缝槽切口边缘有赃物尘土时，应清除干净，待表面干燥后再浇洒。开槽的坑洞修补应喷洒粘结

油，确保修补质量。未按规定处理，每次扣0.2分；（共3分）

5.为抑制裂纹的扩展，防止地表水渗入到基层，进一步侵蚀道路，针对沥青路面裂纹，应采取压

力热灌注的方式及时地对裂纹进行修补。未按规定处理，每次扣0.2分；（共2分）

6.根据裂缝损坏宽度的不同，灌缝分为直接灌缝和开槽灌缝。对于大于10毫米的沥青路面重裂缝，

裂缝边缘无变形、无散落、无支缝，宜将缝内清理干净后，采用直接灌缝的方法；对于10毫米以下的

裂缝，需先用开槽机进行开槽扩缝，然后通过灌缝机将专用灌缝胶注入缝隙内，填充封闭裂缝。未按

规定处理，每次扣0.2分；（共2分）

7.灌缝作业完成后，应保证灌缝胶冷却后（夏天约2个小时 ，秋春季约0.5小时间），或在灌缝胶

上撒上一层干沙或细石屑，方可通车。未按规定处理，每次扣0.2分；（共2分）

8.混凝土路面应做好预防性、经常性维护，保持路面状况良好，同时雨天施工时应采取相应的施

工措施。未按规定进行处置，每次扣0.2分；（共3分）

9.混凝土路面应经常清除泥土、石块、砂砾等杂物，严禁在路面上拌合沙石或混凝土等作业。未

按规定进行处置，每次扣0.5分；（共3分）

（二）人行道、侧平石维护方面（共计25分）

1.人行道表面平整，无积水，砌块无松动、残缺，相邻块高差符合要求，出现松动破损应及时维

护、补充。未按规定进行处置，每次扣 0.5 分；（共 3分）



2.人行道面层砌块铺装应设置足够轻度的基层和垫层。垫层材料可采用干砂、石屑、石灰砂浆、

水泥砂浆等。缝隙应填灌饱满，砌块排列应整齐，面层应稳固平整，排水应通畅。未按规定进行处置，

每次扣 0.5 分；（共 3分）

3.面层砌块错台、凸出、沉陷的，应先整理垫层，重新铺装面层。更换的砌块色彩、强度、块型、

尺寸、材质均应与原面层砌块一致。修理的部位应与周围的面层砌块砖相接平顺。未按规定进行处置，

每次扣 0.5 分；（共 3分）

4.检查井周围或与构筑物接壤的砌块宜切块补齐，不宜切块补齐的部分应及时填补平整。未按规

定进行处置，每次扣 0.5 分；（共 3分）

5.停机动车的人行道和有机动车出入的人行道口均应做成斜坡式，并应与车行道、人行道、街巷

道路连接平顺，无积水现象。未按规定进行处置，每次扣 0.5 分；（共 3分）

6.形成坑槽的路面砖及安装电话亭、报箱、灯杆、工作排架等形成的洞穴应及时修补。未按规定

进行处置，每次扣 0.2 分；（共 2分）

7.沥青人行道或水泥人行道，其维护作业可参照沥青、水泥路面的维护作业要求。未按规定进行

处置，每次扣 0.2 分；（共 2分）

8.盲道类型、位置、宽度应符合要求，盲道上的导向砖、止步砖位置应安装正确。（详见《盲道

及无障碍通道设计规范》）未按规定进行处置，每次扣 0.2 分；（共 2分）

9.花岗石、大理石类的侧石其缝宽应≥3mm，最大缝宽不得超过10mm。未按规定进行处置，每次

扣0.2分；（共2分）

10.更换的侧平石规格、材质应与原侧平石一致。未按规定进行处置，每次扣0.2分；（共2分）

（三）排水设施维护方面（共计 50 分）

1.现场检查由考核机构按照当月日常维护作业计划，以随机抽查的方式对所属市政排水设施维护

情况进行检查考核。

2.管渠内不得留有杂物，允许管渠积泥深度为管内径或渠净高度的 1/6，积泥深度超出该标准时

或有杂物时，视情每处扣 0.2-0.5 分。

3.检查井和雨水口内不允许有杂物，允许检查井内积泥深度为上游管内径或渠净高度的 1/6，允

许雨水口内积泥深度为出水口管渠净高的 1/6，超出该标准或有杂物时，视情每处扣 0.2-0.5 分。

4.允许检查井及雨水口与井座及路面的高低差为正负 5mm，超出该标准时每处扣 0.2 分。

5.检查井及雨水口井座出现松动、破损、下沉、异响等每处扣 0.5 分，井盖或雨水箅破损、丢失、

井座严重下沉等每处扣 1分。

6.雨水箅出现异物堵塞、突出、凹陷每处扣 0.2 分。

7.防坠网未挂牢或缺失每处扣 0.2 分。

8.明沟盖板出现翘动、缺失、断裂、露筋、接缝过大，沟内积泥深度超过设计净高的 1/5，墙体

出现倾斜、裂缝、空洞、渗漏等上述情形时每处扣 0.2 分。



9.截流井及转输管内不允许有杂物，晴天因淤积堵塞造成污水溢流问题每次扣 2分。

10.工作日每天应对排水管渠内部进行结构性、功能性巡检，并于每周最后一个工作日下班前将

巡检结果中结构性病害汇总报送至考核办。若考核期间发现管渠存在塌陷、破裂、变形、错口、脱节、

渗漏、支管暗接、异物穿入等结构性病害未报情况，每处扣 0.5 分。

11.资料检查主要考核各类文件、日常维护台帐、人员出勤、防汛值守等资料的存档情况。

12.上级下发的各类文件未按类别进行整理存档，存档不规范、未存档每次扣 0.5 分。

13.维护作业资料不完整，维护路段、内容、数据表达不清晰、内容不真实等每项扣 0.2 分。

14.防汛值守记录应对出动人数、设备、积水位置、积水深度及面积、积水时长、处置情况、积

水原因等信息进行详细记录，记录不完善每防汛次扣 1分。

七、案卷类工作考核评分标准（分值 100 分，占比 20%）

1.案卷类工作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市区两级城管 110、12345 平台、数字化信息及社区上报的各类

排水问题的处置与回复，考核机构根据中心案卷平台和日常案卷处置记录进行考核评分，经考核办负

责收集汇总，记入月度考核成绩。

2.数字化案卷处置超时或未回复中心数字化平台，有特殊原因无法按时完成，却未向中心数字化

平台申请延期等情形每条扣 2分。同时，数字化案卷处置产生不满意或重复案卷的每条扣 2分。（共

20 分）

4.110 平台转接的案卷，未按规定时间及标准处置到位或造成安全责任事故每条扣 5分，并自行

承担一切安全责任。（共 20 分）

5.12345 平台转接的案卷，未按规定时间及标准进行处置每条扣 2分。（20 分）

6.社区上报、信访类案卷，未按规定时间及标准进行处置每条扣 5分。（共 20 分）

7.市区两级督查整改函或交办函问题，未按规定时间处置到位，超时未提前进行书面回复等情形，

每次每项扣 10 分。（共 20 分）

八、管理加分事项

（一）表扬加分

1、应急保障工作受到中心领导表扬的加 1分；

2、受到市、区领导或相关媒体表扬分别加 3分、2分；本事项奖励加分，最多加 4分。

（二）获奖加分

1、参加我单位自行组织业务技能竞赛获一等奖加 3分；二等奖加 2分；三等奖加 1分；

2、代表单位参加区、市级业务技能比赛获奖一等奖加 6分；二等奖加 4分；三等奖加 2分；

本事项奖励加分，最多加 6分。

九、本标准相关条款依据上级各部门相关文件进行编制，上级各部门相关文件未明确的，由区市政

中心结合实际情况，经班子审议通过后执行。

十、本标准最终解释权为天心区市政中心所有，标准中未尽事宜，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南部片区上级检查考核评分表

检查单位

检查人员

检查时间

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情况及存

在的问题

扣除分数

现场处置意见

被检查单位意见

被检查单位负责人签字：

整改落实情况

考核办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南部片区日常管理考核评分表

序号 评分事项 分值 扣分值

1

在接到各方问题反馈后，外包服务单位应派遣人员于 24 小时内赶赴现场，除

特殊情况报我中心审批外，应在 48 小时内完成维护作业。未在规定时间内完

成维护，超时 1天扣 1分，以此类推，扣完为止。

5

2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外包服务单位应在 1个工作日内向考核办报送市政设施

日常维护作业年计划，每季度末最后一个工作日向考核办报送次季度日常维

护计划，每月末最后一个工作日向考核办报送次月日常维护计划，未按要求

执行的每次扣 2分。

2

3

按照审定后的市政设施日常维护月计划自行制定下周维护计划，并于每周五

下班前上报至我中心考核办，未按要求执行的每次扣 0.5 分。周计划变更须

提前两个工作日向考核办报备，未按周计划进行维护作业或擅自变更计划的

每次扣 1分。

2

4

每周、月、季、年日常维护统计数据须在次周、月、季、年第一个工作日向

考核办报送，数据统计不实、弄虚作假的每项每次扣 0.5 分，未按通知要求

及时报送其他相关资料的，每延时 1天扣 0.5 分。

2

5

当年 3月 1日前，应向考核办提交防汛应急抢险预案，内容包括易渍水点风

险评估、值班值守、人员及设备配置、应急处置措施、物资储备等情况，逾

期未交每延时 1天扣 0.5 分。

2

6
考核机构成员在日常巡查过程中，发现维护作业未按相关行业标准执行，维

护质量不高的每项扣 1分。
10

7 交办工作未按时、按质、按量完成的每项扣 1分，拒不执行的一次扣 5分。 10

8
维护施工作业区未按要求设置安全警示标牌或围档设置不符合要求的每项扣

0.2 分。因措施不到位造成安全事故，每次扣 3分。
3

9
维护作业期间未按规定着装，未遵守操作规程，违规作业，维护作业完成后

对周边道面、绿化等造成污染，未做到工完、场净等情形的每次扣 0.2 分。
2

10
维护作业车辆违章驾驶，临时停靠未设置安全警示等造成的安全责任事故，

每次扣 3分。
3

11

因日常维护不及时、不到位，导致排水管道堵塞，造成污水外溢或路面积水

问题，每次每处扣 1分。路面积水深度超过 15cm，且雨停 1小时后仍未排除

则视为内涝积水，每次每处扣 3分。

6



12 因井座井盖维护、更换不及时引发的安全责任事故，视情每次扣 2-5 分。 10

13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过程中，应急处置不及时或不到位扣 10 分； 20

14
不遵守交通法规，导致的相关处罚及安全责任事故由劳务服务单位自行负责，

且扣 5分；
10

15
作业现场劳务服务单位未按规范设置施工安全标志、未配备安全员、安全员

组织作业现场安全措施不符合规范扣 3分；
3

16 劳务服务人员驻地因管理不到位造成的相关安全责任事故扣 10分 10

17 因安全工作不到位造成严重责任事故的，直接判定不合格。

分数合计： 100

被检查人 评分人

（签字）： （签字）：



南部片区 年 月维护质量检查考核评分表

序号 分类 评分事项 分值 得分

1

车行道

（共计

25 分）

按规范流程进行维护作业，未按规定清理，每次扣 0.2 分； 3

2
沥青路面维修开槽凿边、纵横缝接茬应使用机械切割，保证开槽成规则几何

图形。未按规定切盒，每处扣 0.5 分；
5

3
粘层沥青均匀喷洒或涂刷，在开槽凿边切口边缘、路缘石、雨水井、检查井

边缘等局部应用刷子进行人工涂刷。未按规定处理，每次扣 0.2 分；
2

4
开槽的坑洞修补应喷洒粘结油，确保修补质量。未按规定处理，每次扣 0.2

分；
3

5
针对沥青路面裂纹，应采取压力热灌注的方式及时地对裂纹进行修补。未按

规定处理，每次扣 0.2 分；
2

6

对于大于 10 毫米的沥青路面重裂缝，裂缝边缘无变形、无散落、无支缝，应

将缝内清理干净后，采用直接灌缝的方法；对于 10 毫米以下的裂缝，需先用

开槽机进行开槽扩缝，然后通过灌缝机将专用灌缝胶注入缝隙内，填充封闭

裂缝。未按规定处理，每次扣 0.2 分；

2

7

灌缝作业完成后，应保证灌缝胶冷却后（夏天约 2个小时 ，秋春季约 0.5 小

时间），或在灌缝胶上撒上一层干沙或细石屑，方可通车。未按规定处理，

每次扣 0.2 分；

2

8
混凝土路面应做好预防性、经常性维护，保持路面状况良好，同时雨天施工

时应采取相应的施工措施。未按规定进行处置，每次扣 0.2 分；
3

9
混凝土路面应经常清除泥土、石块、砂砾等杂物，严禁在路面上拌合沙石或

混凝土等作业。未按规定进行处置，每次扣 0.5 分；
3

10

人行道

（共计

25 分）

人行道表面平整，无积水，砌块无松动、残缺，相邻块高差符合要求，出现

松动破损应及时维护、补充。未按规定进行处置，每次扣 0.5 分；
3

11

人行道面层砌块铺装应设置足够轻度的基层和垫层。垫层材料可采用干砂、

石屑、石灰砂浆、水泥砂浆等。缝隙应填灌饱满，砌块排列应整齐，面层应

稳固平整，排水应通畅。未按规定进行处置，每次扣 0.5 分；

3

12

面层砌块错台、凸出、沉陷的，应先整理垫层，重新铺装面层。更换的砌块

色彩、强度、块型、尺寸、材质均应与原面层砌块一致。修理的部位应与周

围的面层砌块砖相接平顺。未按规定进行处置，每次扣 0.5 分；

3

13 检查井周围或与构筑物接壤的砌块宜切块补齐，不宜切块补齐的部分应及时 3



填补平整。未按规定进行处置，每次扣 0.5 分；

14

停机动车的人行道和有机动车出入的人行道口均应做成斜坡式，并应与车行

道、人行道、街巷道路连接平顺，无积水现象。未按规定进行处置，每次扣

0.5 分；

3

15
形成坑槽的路面砖及安装电话亭、报箱、灯杆、工作排架等形成的洞穴应及

时修补。未按规定进行处置，每次扣 0.2 分；
2

16
沥青人行道或水泥人行道，其维护作业可参照沥青、水泥路面的维护作业要

求。未按规定进行处置，每次扣 0.2 分；
2

17

盲道类型、位置、宽度应符合要求，盲道上的导向砖、止步砖位置应安装正

确。（详见《盲道及无障碍通道设计规范》）未按规定进行处置，每次扣 0.2

分；

2

18
花岗石、大理石类的侧石其缝宽应≥3mm，最大缝宽不得超过 10mm。未按规

定进行处置，每次扣 0.2 分；
2

19
更换的侧平石规格、材质应与原侧平石一致。未按规定进行处置，每次扣 0.2

分；
2

20

排水设

施（共

计 50

分）

管渠内不得留有杂物，允许管渠积泥深度为管内径或渠净高度的 1/6，积泥

深度超出该标准时或有杂物时，视情每处扣 0.2-0.5 分。
5

21

检查井和雨水口内不允许有杂物，允许检查井内积泥深度为上游管内径或渠

净高度的 1/6，允许雨水口内积泥深度为出水口管渠净高的 1/6，超出该标准

或有杂物时，视情每处扣 0.2-0.5 分。

4

22
允许检查井及雨水口与井座及路面的高低差为正负 5mm，超出该标准时每处

扣 0.2 分。
4

23
检查井及雨水口井座出现松动、破损、下沉、异响等每处扣 0.5 分，井盖或

雨水箅破损、丢失、井座严重下沉等每处扣 1分。
5

24 雨水箅出现异物堵塞、突出、凹陷每处扣 0.2 分。 3

25 防坠网未挂牢或缺失每处扣 0.2 分。 3

26
明沟盖板出现翘动、缺失、断裂、露筋、接缝过大，沟内积泥深度超过设计

净高的 1/5，墙体出现倾斜、裂缝、空洞、渗漏等上述情形时每处扣 0.2 分。
3

27
截流井及转输管内不允许有杂物，晴天因淤积堵塞造成污水溢流问题每次扣

2分。
6

28
工作日每天应对排水管渠内部进行结构性、功能性巡检，并于每周最后一个

工作日下班前将巡检结果中结构性病害汇总报送至考核办。若考核期间发现
5



管渠存在塌陷、破裂、变形、错口、脱节、渗漏、支管暗接、异物穿入等结

构性病害未报情况，每处扣 0.5 分。

29
资料检查主要考核各类文件、日常维护台帐、人员出勤、防汛值守等资料的

存档情况，考核机构依照《资料检查考核检查记录表》内容进行考核。
3

30
上级下发的各类文件未按类别进行整理存档，存档不规范、未存档每次扣 0.5

分。
4

31
维护作业资料不完整，维护路段、内容、数据表达不清晰、内容不真实等每

项扣 0.2 分。
2

32
防汛值守记录应对出动人数、设备、积水位置、积水深度及面积、积水时长、

处置情况、积水原因等信息进行详细记录，记录不完善每防汛次扣 1分。
3

总分： 100

被检查人 评分人

（签字）： （签字）：



南部片区案卷类工作考核评分表

检查单位： 时 间： 年 月 日

检查内容及标准
社区上报、信访类

（20 分）

12345 市民热线

（20 分）

110热线

（20分）

数字化案卷

（20 分）

市区两级督办

（20 分）

案卷及时签收

案卷及时办结

问题解决率

案件处置质量

案卷问题

来访人满意度

注：

1.此表根据案卷类工作考核评分标准进行扣分；

2.若无扣分项请划“/”；

3.扣分需提供佐证材料，保留相应证据材料；

4.市区两级督办案卷处置不到位，受到市区领导批评可直接判定该季度案卷考核不及格。

被检查单位负责人签字： 检查人签字： 考核办主任签字：


